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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的本金可以不偿还吗，执有优先股的人是否也要承
担债务-股识吧

一、执有优先股的人是否也要承担债务

别说优先股，就算是普通股也不需要承担公司的债务啊。
有限责任公司，就算公司资不抵债，破产了也不需要你偿还债务，不过你投入的那
些钱一分回报也没有了。

二、如果买入去的股票遇到摘牌那些本金有没有归还本人?

1. 摘牌只是不再列入大盘“交易”。
2. 因此，只是交易方法改变。
3. 你仍然可以卖掉持有的股票。
4. 如果“本金”是你买股票时投资量， “摘牌”会导致股价大幅改变。
所以即使卖掉，一般只能回收其一小部分。
5. 这是买卖股票不可避免的风险：买前要选好股，买后要盯紧。

三、公司发行优先股集资是非法集资吗？该如何要回股票款？

1.优先股不是非法集资 2.我国现在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都是普通股，因为中国的公
司法没有规定优先股的相关条款
3.不能退回股票款，只能公司按照相应的程序来赎回优先股。
优先股(preference share or preferred stock)是相对于普通股 (common share)而言的。
主要指在利润分红及剩余财产分配的权利方面，优先于普通股。
优先股股东没有选举及被选举权，一般来说对公司的经营没有参与权，优先股股东
不能退股，只能通过优先股的赎回条款被公司赎回，但是能稳定分红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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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先股
股份公司在解散、破产清算时的优先分配的规则是什么？

可优先于普通股股东以固定的股息分取公司收益并在公司破产清算时优先分取剩余
资产，但一般不能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其具体的优先条件必须由公司章程加以明
确。
1．在分配公司利润时可先于普通股且以约定的比率进行分配。
2．当股份有限公司因解散、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时，优先股股东可先于普通股股
东分取公司的剩余资产。
3．优先股股东一般不享有公司经营参与权，即优先股股票不包含表决权，优先股
股东无权过问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在涉及到优先股股票所保障的股东权益时，优先
股股东可发表意见并享有相应的表决权。
4．优先股股票可由公司赎回。
由于股份有限公司需向优先股股东支付固定的股息，优先股股票实际上是股份有限
公司的一种举债集资的形式，但优先股股票又不同于公司债券和银行贷款，这是因
为优先股股东分取收益和公司资产的权利只能在公司满足了债权人的要求之后才能
行使。
优先股股东不能要求退股，却可以依照优先股股票上所附的赎回条款，由股份有限
公司予以赎回。
大多数优先股股票都附有赎回条款。

五、优先股没有偿还期是什么意思

普通股不需要偿还本金，但可以转让，就是交易！当然如果资不抵债，那就只有权
，没有益，就一切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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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优先股的本金可以不偿还吗》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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